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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电商已成为主流购物渠道，农村电商逐步发展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路径，但营销失范问题随之

凸显。“悲情营销”作为典型的失范营销手段，在农产品销售领域屡禁不止，已形成系统性造假的违法

违规产业链，对消费者权益、农民利益、地方产业及社会诚信体系造成多重侵害。本文基于社会工作专

业视角，引入“污名化”与“道德经济学”理论，剖析“悲情营销”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危害，明确社会

工作的介入边界，提出“个体增能–组织培育–制度倡导”的三维实践路径。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应聚

焦抗逆力提升、互助组织培育、诚信价值观重塑等核心领域，通过跨专业合作解决供应链等技术问题，

构建“预防–干预–治理”的全链条介入模式，推动农村电商从“悲情依赖”向“能力建设”转型，最

终实现农村电商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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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commerce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shopping channel, and rural e-commerce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path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but problems of mar-
keting anomie have emerged. “Pity marketing”, as a typical anomic marketing method, persist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and has formed a systematic fraudulent black industry chain, 
inflicting multiple harms on consumer rights, farmers interests, local industries, and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ies of 
“stigma” and “moral economy”,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and social harms of “pity mar-
keting”, clarifies the intervention boundary of social work, and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prac-
tical path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organizational cultivation-institutional advocacy”. The re-
search shows that social work should focus on core areas such as resilience enhancement, mutual 
aid organization cultivation, and integrity value reshaping, solve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supply 
chains through inter-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 a full-chain intervention model of 
“prevention-intervention-governance”. This approach aim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from “dependency on pity” to “capacity building”, ultimately foster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mmerce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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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也在逐渐的渗透到农村地区中，影响并改变着农村地区原有的生态环境。农村电

商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3490.7 亿元，

同比增长 43.3%，预计 2020 年交易额将突破 8000 亿元。然而，在农产品经济上行的过程中，“悲情营

销”已从早期分散的虚假宣传，演变为专业化、产业化的造假模式，对多方主体权益与社会信任体系造

成系统性侵害[1]。 

2.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1. 研究背景 

农村电商领域曾出现全网轰动的“同一张老人照片用于多种滞销农产品宣传”的造假事件；在四川

会理石榴、盐源苹果等案例中，MCN 机构通过编造“果农欲哭无泪”等悲情场景吸引消费者，随着短视

频直播的兴起，该模式升级为“卖惨带货”，形成由 MCN 机构策划虚假人设、提供“卖惨”剧本与变现

教程的违法违规产业链。例如，拥有 40 万粉丝的网红“小松”通过虚构“单亲爸爸带女儿送外卖”人设

直播带货，其外卖制服为网上购买，家庭情况纯属编造，最终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处罚。北京市消费

者张女士在疫情期间参与“助农康乃馨”团购，收货后发现花苞始终无法开放，经多次沟通后仍无法解

决，最终导致部分消费者对助农项目产生信任危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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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在农村电商“悲情营销”的危害与治理认知方面，王珊(2020)明确指出，悲情营销不应成为爱心助农

的代名词，此类营销模式违背商业伦理，会扰乱市场秩序，形成“狼来了”的效应，导致爱心助农被污名

化，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会让真正面临销售困境的农户陷入求助无门的境地，凸显了对该失范行为

进行系统性治理的紧迫性[3]。任翀(2024)通过对“假冒骑手”等案例的调研发现，“卖惨营销”已升级为

专业化造假模式，背后形成了包含人设策划、剧本编写、流量推广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其对社会信任

体系的侵蚀和市场秩序的破坏较传统悲情营销更为严重，亟需多元主体协同介入遏制其蔓延[4]。启程

(2007)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探讨了同情心的社会价值，认为同情心是抵御非人性行为的重要屏障，而虚

假悲情营销通过操纵公众同情心实现商业利益，会导致公众产生“同情心疲劳”，侵蚀社会情感联结 [5]。 
在社会工作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方面，张云生、张喜红(2021)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充分

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保障主体权利、提高主体能力 

[6]。在电商产业生态构建与赋能机制研究方面，连宏萍、张诗斐等(2026)以山东省曹县为例，探讨了电子

商务驱动县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通过技能培训、产业联盟建设、品牌培育等多

元举措，能够推动农村电商从低层次竞争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其提出的“政府 + 电商服务中心 + 企业”

协同模式 [7]。刘惠良、刘红峰等(2025)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分析了直播电商平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

作用机理，指出平台的技术赋能、资源整合功能需与乡村产业实际需求相结合，通过透明化营销、价值

链升级等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破解“悲情营销”困局、构建良性电商生态提供了重要思路[8]。 

3. 农村电商“悲情营销”的生成机制与理论解释 

3.1. 经济理性：小农经济脆弱性与利益分配失衡 

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小农户提供了对接大市场的机遇，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与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

使部分主体选择“悲情营销”作为风险规避策略。一方面，农产品具有季节性、易腐性特点，市场价格波

动大，小农户缺乏市场议价能力，面临“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流量竞争加剧，农

产品同质化严重，部分商家为快速突围，选择“悲情”作为差异化营销手段。电商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MCN 机构、主播等中间环节掌握流量优势，通过“悲情营销”可快速实现流量

变现，而农民作为产业链末端，往往只能获得微薄利润。四川省凉山州的调查显示，“卖惨带货”中主播

的利润率可达 50%~70%，而低收入农户实际收入仅占销售额的 10%~20%。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刺激了中间环节的逐利行为，进一步放大了“悲情营销”的负面影响[9]。 

3.2. 技术赋能：平台算法偏好与低成本造假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悲情营销”提供了技术土壤。平台算法对“情感化” “冲突性”内容的偏好，

客观上激励了商家的“卖惨”行为。研究表明，包含“滞销” “求助”等关键词的内容，在社交媒体平

台的传播效率是普通内容的 3~5 倍。平台的流量规则使“悲情”内容更容易获得推荐，形成“情感刺激

–流量增长–商业变现”的恶性循环。同时，短视频、直播等技术降低了内容生产门槛，使“悲情营销”

的复制成本极低。 

3.3. 制度缺失：监管界定模糊与平台责任缺位 

当前农村电商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为“悲情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方面，法律法规对“悲情营

销”的界定模糊，处罚力度不足。《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禁止虚假宣传，但实践中“悲情营

销”常以“公益” “助农”为幌子，难以被认定为商业广告，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四川资中血橙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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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商家仅被处以行政处罚，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另一方面，平台履行主体责任

不到位。部分平台为追求用户活跃度和交易额，对“悲情营销”内容采取默许态度，审核机制形同虚设。 

3.4. 社会心理：道德消费与同情心操纵 

从道德经济学视角来看，“悲情营销”的本质是对消费者同情心的商品化利用。在消费主义语境下，

“道德消费”成为一种身份符号，部分消费者通过购买“助农产品”获得道德满足感，而忽视对信息真

实性的核实。同时，“同情心疲劳”现象加剧了治理难度。当消费者反复遭遇“悲情营销”骗局后，不仅

会对助农项目产生怀疑，还可能对真实的弱势群体需求变得冷漠。 

4. 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基础与介入边界 

4.1. 理论基础 

4.1.1. 赋权理论 
赋权理论强调通过提升个体或群体的能力，使其获得控制自身生活和环境的权力。在农村电商语境

下，赋权意味着帮助农民掌握数字营销技能、提升市场参与能力，摆脱对“悲情营销”的依赖，同时增强

其心理效能感与抗逆力。 

4.1.2.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置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中，强调系统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农村电商营销失范

并非单一主体或环节的故障，而是个体能力、市场机制、技术环境、制度政策等多系统失衡的复合结果，

因此需要从农民与消费者的微观行为层面、电商平台与行业协会的中观组织层面、政府监管与社会文化

的宏观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干预。 

4.1.3. 污名化理论 
污名化理论认为，特定群体或事物一旦被贴上负面标签，将面临社会排斥与信任危机。“悲情营销”

导致脱贫地区农产品被贴上“虚假” “劣质”的负面标签，陷入污名化困境。社会工作通过重塑农产品

品牌形象、重建消费者信任、提升农户诚信经营意识等方式，可有效破解污名化效应。 

4.1.4. 道德经济学理论 
道德经济学理论关注经济行为中的道德维度与社会规范，强调经济活动应遵循公平、诚信等道德原

则。“悲情营销”违背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要义，通过操纵同情心实现商业利益，破坏了市场的道德基

础。 

4.2. 社会工作的介入边界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营销失范需坚守专业边界，聚焦自身擅长领域，避免越位干预。社会工作的

核心介入领域包括：一是个体层面的抗逆力提升与心理支持，帮助农户摆脱“悲情依赖”，树立诚信经

营意识；二是组织层面的社区互助组织与行业自律组织培育，增强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与规范化经营能

力；三是文化层面的诚信价值观重塑与消费者教育，破解污名化效应，重建信任基础；四是制度层面的

政策倡导与多元共治机制构建，推动完善农村电商监管体系[10]。 

5.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营销失范的实践路径 

5.1. 个体层面：能力建设与心理支持 

5.1.1. 诚信经营与合规营销培训 
社工应联合电商平台、商学院专家等资源，为农户提供诚信经营与合规营销培训。培训内容聚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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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牌打造、真实故事传播、合规直播技巧等，帮助农户掌握合法合规的营销方法，摆脱对“悲情营

销”的依赖。针对脱贫地区农户，可开展分层次培训——对初学者进行基础合规知识培训，对成长型农

户提供品牌策划与市场推广指导，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5.1.2. 心理支持与抗逆力提升 
针对“悲情营销”背后农户的焦虑心理与收入压力，社工可开展小组工作坊，通过案例讨论、经验

分享等方式，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经营伦理观，分析“悲情营销”的短期收益与长期危害，增强其诚信

经营的坚定性。 

5.1.3. 消费者认知引导与心理支持 
对遭遇“悲情营销”骗局的消费者提供心理支持，缓解其信任创伤，避免同情心疲劳。通过社区讲

座、线上宣传等形式，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普及辨识“悲情营销”的知识与技巧，引导消费者理性参与

助农消费，同时传递真实的助农信息，重建消费者对农村电商的信任[11]。 

5.2. 组织层面：培育互助组织与行业自律 

5.2.1. 培育农村电商互助组织 
社工应推动小农户联合起来，组建电商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合作社可统

一负责产品质量把控、品牌推广、物流配送等环节，减少个体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从源头上降低其采

用“悲情营销”的动机。借鉴凉山州某合作社的实践经验，社工可协助合作社建立产品溯源体系，通过

短视频、直播等方式真实展示农产品的种植、加工过程，增强消费者信任。 

5.2.2. 推动行业协会建设与自律 
协助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推动成立农村电商行业协会，指导其制定行业标准与自律公约，建立“红

黑榜”等信用管理制度。社工可担任协会顾问，协助完成制度设计、冲突调解等工作，推动协会发挥行

业自律作用，对“悲情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业约束，营造诚信经营的行业氛围[12]。 

5.3. 制度层面：政策倡导与多元共治 

5.3.1. 政策倡导与监管优化 
社工应积极向立法与政策制定部门反映“悲情营销”的社会危害与治理需求，提供来自基层的

一手资料和专业建议，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的完善。协助地方政府建立“助农信息核实平

台”，负责信息收集、实地查证与结果公示，在农户与消费者、市场与监管之间搭建透明的信任桥

梁[13]。 

5.3.2. 构建多元共治机制 
社工应推动构建“政府 + 平台 + 协会 + 农户 + 消费者”的多元共治机制，通过定期举办电商营

销规范研讨会，促进多元主体对话，凝聚共识。协助制定《农产品电商诚信经营公约》等行业规范，建立

联合监督与惩戒制度，对“悲情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合力治理。 

5.3.3. 品牌重塑与污名化破解 
针对脱贫地区农产品的污名化困境，社工可协助地方政府与农户挖掘农产品的特色优势，打造区域

公共品牌。通过策划农产品文化节、组织消费者实地探访等活动，真实展示农产品的品质与种植过程，

传递诚信经营的理念，重塑农产品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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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例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凉山州农产品电商营销失范的实践探索 

6.1. 案例背景 

四川省凉山州曾因“卖惨带货”事件频发，导致当地苹果、石榴等农产品陷入污名化困境，消费者

信任度大幅下降，真实面临销售困难的低收入农户难以获得有效帮助。当地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 2022
年介入，聚焦农户能力提升、互助组织培育、品牌重塑等核心领域，开展为期两年的干预服务，取得了

显著成效。 

6.2. 介入过程与具体措施 

6.2.1. 个体层面：能力建设与心理支持 
社工联合当地电商服务中心与高校商学院专家，为 200 余户农户开展了 12 场诚信经营与合规营销培

训，内容包括合规直播技巧、农产品品牌打造、真实故事传播等。针对部分农户存在的焦虑心理，开展

了 8 场“抗逆力提升”小组工作坊，通过案例讨论、经验分享等方式，帮助农户树立诚信经营意识，缓

解心理压力。根据问卷与访谈统计，干预前后的对比数据显示，农户的合规营销知识知晓率从 35%提升

至 89%，心理效能感评分从 2.3 分(5 分制)提升至 3.8 分，主动拒绝“悲情营销”的农户比例明显上升，

具体变化情况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changes in key indicators of farmer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表 1. 干预前后农户核心指标变化对比表 

指标 干预前(2022 年) 干预后(2024 年) 变化幅度 

合规营销知识知晓率 35% 89% +54% 

心理效能感评分(5 分制) 2.3 分 3.8 分 +1.5 分 

主动拒绝“悲情营销”比例 28% 76% +48% 

人均电商收入(元) 8600 15200 +6600 元 

数据来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干预评估报告、农户访谈记录及收入统计。 

6.2.2. 组织层面：互助组织培育与行业自律 
社工协助当地农户组建了 3 个农产品电商合作社，涵盖 156 户农户，统一负责产品质量检测、包装

设计、物流配送等环节。合作社建立了产品溯源体系，消费者可通过扫码查看农产品的种植、加工、检

测等全过程信息。 

6.2.3. 制度层面：品牌重塑与多元共治 
社工协助当地政府打造了“凉山优选”区域公共品牌，挖掘农产品的生态优势与文化内涵，通过短

视频平台发布真实的种植故事与产品检测视频，累计播放量达 5000 万次。组织了“消费者凉山行”活动，

邀请 200 余名消费者实地探访种植基地，增强消费者信任 [14]。 

6.3. 介入成效 

通过两年的干预服务，凉山州农产品电商的“悲情营销”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行业乱象发生率从 68%
下降至 12%；农产品电商交易额从 2022 年的 1.2 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3.5 亿元，同比增长 191.7%；消

费者对凉山州农产品的信任度评分从 2.1 分(5 分制)提升至 3.9 分，污名化效应得到显著破解。参与合作

社的农户人均电商收入从 8600 元增长至 15,200 元，增长幅度达 79.1%，真实面临销售困难的低收入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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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实现了经济增收与乡村产业的良性发展[15]。 

7. 结论与展望 

“悲情营销”是农村电商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其本质是小农经济与数字市场对接过程中的适应性

失灵，背后涉及经济利益分配、技术算法偏好、制度监管缺失、社会心理操纵等多重因素，且引发了严

重的污名化效应与信任危机。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营销失范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能力建

设与心理支持，提升农户的合规经营能力与抗逆力；通过培育互助组织与行业协会，增强农户的市场议

价能力与自律意识；通过品牌重塑与政策倡导，破解污名化效应，构建多元共治机制。凉山州的案例实

践表明，这种介入模式能够有效遏制“悲情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消费者信任度，促进农村电商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明确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电商营销失范的专业边界，避免了越位干预；引

入“污名化”与“道德经济学”理论，深化了对“悲情营销”本质的理论剖析；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了干预

前后的对比数据，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实证性与可信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社会工作与数字技术的融

合应用，如利用大数据监测“悲情营销”舆情，开发电商诚信评价系统等；加强跨学科合作，整合经济

学、法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知识，构建更完善的农村电商治理体系；扩大研究范围，探索不同地区农村

电商营销失范的差异化特征与介入路径，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同时，需持续关注农村电商的发展动

态，及时调整介入策略，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持续的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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